附件
防城港市第一人民医院文昌院区

消防维护保养服务需求表
一、服务内容及要求
	序号
	服务名称
	数量
	内容及要求

	1
	消防器材维保服务
	1项
	（一）消防设施设备器材维修保养服务期限：自双方签订合同之日起（以合同书有效期为准）2年。

（二）本项目主要消防设施设备器材包括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喷水灭火系统等（详细见消防设施设备器材维保服务范围），供应商需按《广西建筑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操作规程》提供日常维护保养（含定期）和故障应急处理及24小时服务并咨询提供先进技术服务事项。

（三）服务内容及要求：

1.供应商必须承诺严格执行国家和地方有关建筑消防法规和消防技术规范，对项目内容范围内设施、设备、器材进行日常维护保养，保障其正常运行和确保人员熟练操作消防设施设备。因消防系统出现故障不能发挥应有作用时，采购人须立即通知供应商，供应商需要对出现的故障进行检测维护，直到消防系统能够正常运行。

2.采购人向供应商提供有效的消防施工图纸及相关资料，以及进行维护保养的工作条件，以便于供应商能顺利地进行维护保养，并配合供应商对该消防系统及附属组件进行交接、确认和验收。供应商出具完工手续及有施工人员的签名。

3.供应商需根据《广西建筑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操作规程》定期对服务范围内的消防设施进行维护保养，保障其正常运行（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和人为破坏等因素除外）；每次维护保养工作完成后，出具原始记录，原始记录分别由双方现场人员或负责人签字后双方各自保管、存档。

4.供应商应根据维护保养细则定期进行月检、 年检（工作内容、范围、时间见附件1），每次维护保养工作完成后，出具维护保养巡查表，分别由采购人及供应商双方现场人员或负责人签字确认（注:年检和季检的当月不再进行月检）,年度出具维护保养全面检测报告；定期向采购人和消防管理机构报告服务范围内的消防设施运行情况。

5.供应商除了对服务范围内的消防设施进行定期维护保养外，在接到采购人报告或通知消防设施设备有故障后，白天2小时内（晚上3小时）必须赶到故障现场检查、排查故障。采购人遇到消防紧急情况时，供应商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2小时内须赶到现场，要派出技术人员与采购人值班人员一起值班，共同解决问题。

6.供应商在维护保养时发现有故障隐患，需要维修或更换部件的，要及时向采购人提出书面建议。采购人应在五个工作日内给予书面答复。

7.供应商有义务为采购人提供消防部门出台的新政策、法规及消防设施维护保养的相关技术咨询。并与采购人遵守和执行国家、地方有关建筑消防设施的法规和技术规范、共同商定并执行《广西建筑消防设施维护保养企业管理规定》、定期共同向公安消防机构报告合同对象的运行情况并接受其监督的共同责任。

8.服务期间内由于采购人原因需对消防设备进行整改、增减或移位时，所需费用由采购人承担，新增消防设施也属于本项目维护范围；供应商在维保时如发现有故障隐患，需要维修或更换的零部件不属于常用易损件的，由采购人负责购买，供应商必须负责免费更换及检测，属于常用易损件的（详见三、部分常用易损件免费更换维修材料表），由供应商负责免费更换维修；如需委托供应商购买并对设备或部件进行维修或更换的，供应商须经采购人相关部门审定采购数量及价格后方可采购，采购人依据审定的数量（质量）及价格向供应商支付采购费用。服务期内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和人为破坏等因素（非供应商原因）造成的消防设备丢失或损坏而产生的更换和维修费用由采购人承担。因供应商原因造成设备损坏的，由供应商负责设备的更换和维修费用。

9.项目支付方式：季度（三个月）付款制，付款前需向采购单位提供相应发票。


二、维保标准
	系统

名称
	检查维修保养要求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1.每日检查火灾报警控制器自检功能、消音复位功能、故障报警功能、火灾优先功能、报警记忆功能和主、备电源自动转换功能（该项工作由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完成）。

2.每月检查消防控制室或消防值班工作环境以及火灾报警控制、联动控制器、层显（或区域控制器）、手动报警按钮等是否处于正常完好状态。

3.每季度检查下列功能：

（1）采用检测设备分期分批试验探测器的工作情况。

（2）试验手动报警按钮报警功能。

（3）对主机备用电源进行充放电试验。

（4）自动或手动试验相关消防联动控制设备的控制和显示功能。 

4.月检抽查率不少于总数的50%，季检抽查率不少于总数的80%，每季度（每三月）的检查率为100%，检查设备清单附于检查报告。

	普通感烟探测器
	1.现场检查（月度）

（1）外观与环境核查：逐个检查探测器外壳无破损、裂纹，表面无灰尘/油污堆积；确认安装位置无遮挡（如货架、灯具、通风口），与墙面/梁的距离符合消防规范。

（2）指示灯状态验证：观察指示灯是否正常（巡检时绿灯周期性闪烁，无灯灭、常亮或乱闪现象），初步判断设备供电与自检功能是否完好。

2.功能测试

（1） 灵敏度测试：用专业发烟枪（对应探测器类型，如离子式/光电式）向探测腔缓慢发烟，记录报警响应时间（需≤30秒），同时核查消防控制室是否收到准确地址码信息。

（2） 联动功能核验：触发探测器报警后，检查对应区域的声光报警器是否启动、排烟风机/防火阀是否联动动作、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是否精准定位报警点，测试后复位所有设备。

3.维护处理

（1）清洁保养：用软毛刷或压缩空气（压力≤0.2MPa）清理探测器进气口灰尘，避免堵塞影响感烟；油污严重的设备需拆卸外壳（按产品说明书操作）擦拭，禁止用水或清洁剂直接冲洗。

（2）故障修复：对报警延迟、误报、无响应的探测器，当场排查原因——若为接触不良则重新插拔接线端子，若为元件故障则更换同型号探测器（需与原有系统兼容），并做好替换标记。

4.月检抽查率不少于总数的50%，季检抽查率不少于总数的80%，每季度（每三月）的检查率为100%，检查设备清单附于检查报告。

	消防自动灭火水炮系统
	消防自动灭火水炮系统月度维保核心是“保障供水通畅、确保定位精准、验证联动可靠”覆盖系统全组件：

1.供水系统检查：

（1）检查消防水泵（主泵/备用泵）：手动盘车无卡阻，启动测试运行平稳，压力、流量达标（符合设计值），运行30分钟无异常噪音、渗漏。

（2）核查管网与阀门：管网无锈蚀、破损，闸阀/蝶阀处于全开状态（阀杆标识清晰），单向阀、止回阀密封无漏水，压力表读数正常（静态压力符合规范）。

（3）检查水箱与水池：水位达到设计水位线，补水阀自动补水功能正常，水质无浑浊、无杂物，液位计显示准确。

2.水炮主体及控制组件检查：

（1）水炮本体：外观无变形、破损，炮头旋转灵活（水平360°、垂直-15°~90°），无卡顿；喷射口无堵塞，密封圈完好无漏水。

（2）控制装置：远程操作盘（消防控制室）与现场手动控制盒功能正常，能精准控制水炮旋转、俯仰、启闭及喷射模式切换，信号传输无延迟。

（3）电源与线路：备用电源（蓄电池）电量充足，断电后自动切换，供电线路无破损、老化，接线端子牢固无松动。

3.探测与定位系统检查

（1）火灾探测器（如红外、紫外探测器）：清洁探头表面灰尘，用测试仪器模拟火灾信号，探测器能准确识别并触发水炮定位，定位误差≤0.5m。

（2）定位跟踪功能：水炮接收探测信号后，10秒内完成火源定位，炮口精准对准火源中心点，无偏移、反复调整现象。

4.联动功能测试

（1）单系统联动：触发探测器报警后，水炮自动启动定位→开启对应的管网阀门→喷水灭火，整个流程响应时间≤30秒，灭火后能手动/自动停止。

（2）多系统联动：核查与消防报警系统、排烟系统、应急照明的联动，水炮启动时，对应区域排烟风机开启、应急灯亮，消防控制室能实时显示水炮工作状态。

5.维护与记录

（1）清洁保养：擦拭水炮外壳、探测器探头灰尘，润滑水炮旋转轴承（用专用润滑油），清理管网过滤器滤网杂物。

（2）故障处理：对定位不准的水炮，校准探测模块与驱动电机；对漏水阀门，更换密封件或阀芯；对信号故障，检查线路或更换控制模块。

（3）记录存档：填写《自动灭火水炮系统维保记录表》，记录设备运行参数、测试结果、故障处理情况，由甲方对接人签字确认，留存维保凭证。

	线性光束感烟火灾探测器
	1. 月度检查

（1）检查探测器外观是否完好，安装是否牢固；

（2）检查光路是否畅通，有无遮挡物；

（3）清洁发射器、接收器光学窗口。

2. 季度测试

（1）使用减光片测试报警功能；

（2）模拟遮挡测试故障报警功能；

（3）检查设备联动功能。

3.月检抽查率不少于总数的50%，季检抽查率不少于总数的80%，每季度（每三月）的检查率为100%，检查设备清单附于检查报告。

	自动喷水

灭火系统
	1.每月检查消防泵房工作环境及消防泵、稳压设备、电源控制柜、湿式报警阀、管网阀门、喷头、水泵接合器、储水设施等是否处于正常完好状态。试验内燃机驱动的消防泵能否正常工作。

2.每月检查下列功能：

（1）启动消防泵，当消防泵为自动控制启动时，应模拟自动控制的条件进行启动。设备用泵时，应同时试验主、备泵的切换功能。

（2）利用报警阀上的放水阀试验系统的供水情况。

（3）利用末端放水装置放水，验证水流指示器和压力开关的报警功能、自动启泵功能和信号显示。

3.月检抽查率不少于总数的50%，季检抽查率不少于总数的80%，每季度（每三月）的检查率为100%，检查设备清单附于检查报告。

	消火栓灭火系统
	1.每月检查消防泵工作环境及消防泵、稳压设备、电源控制柜、管网、阀门、水泵接合器、室内外消火栓、储水设施等是否处于正常完好的状态。试验内燃机驱动的消防泵能否正常工作。

2.每月检查下列功能：

（1）启动消防泵，当消防水泵为自动控制启动时，应模拟自动控制条件进行启动。设备用泵时，应同时试验主、备泵的切换功能。

（2）试验远距离启泵按钮启动消防泵。

（3）屋顶消火栓出水，检查管网压力和水质。

3.月检抽查率不少于总数的50%，季检抽查率不少于总数的80%，每季度（每三月）的检查率为100%，检查设备清单附于检查报告。

	喷淋灭火

系统
	1.每月检查消防泵房工作环境及消防、稳压设备、电源控制柜、管网、阀门、水泵接合器、喷头、储水设施是否处于正常完好状态，试验内燃机驱动的消防泵是否正常工作。

2.每月检查下列功能：

（1）启动消防泵、当消防泵为自动控制启动时，应模拟自动控制的条件进行启动。设备用泵时，应同时试验主、备的切换功能。

（2）模拟喷淋动作试验，检查喷淋动作情况。

3.月检抽查率不少于总数的50%，季检抽查率不少于总数的80%，每季度（每三月）的检查率为100%，检查设备清单附于检查报告。

	气体灭火系统
	1.每月检查贮瓶间及防护区的工作环境以及贮气瓶、选择阀、液体单向阀、高压软管、集流管、阀驱动装置、管网、喷嘴、紧急启动按钮、声光报警装置等是否处于正常完好状态。

2.每半年检查下列功能：

（1）对灭火器剂贮存器进行秤重检查，灭火剂净重不得小于设计量的95%。

（2）对每个防护区进行一次模拟自动启动试验，如有问题，则应对相关防护区进行一次模拟喷气试验。

3.月检抽查率不少于总数的50%，季检抽查率不少于总数的80%，每季度（每三月）的检查率为100%，检查设备清单附于检查报告。

	防火分隔系统
	1.每月检查防火门、防火卷帘门周围有无影响门正常启闭的障碍物、门能否处于正常启、闭状态，门的附件是否齐全完好。

2.每季度检查下列功能：

（1）试验自动方式启动防火门、防火卷帘门。

（2）用手动接钮启动防火卷帘门。

3.月检抽查率不少于总数的50%，季检抽查率不少于总数的80%，每季度（每三月）的检查率为100%，检查设备清单附于检查报告。

	防排烟系统
	1.每月检查送风、排烟机房工作环境以及送风机、排烟机、电源控制柜、送风口、排烟口、防火阀等是否处于正常完好状态。

2.每半年检查下列功能：

（1）试验自动方式打开排烟口、启动送风机、排烟机。

（2）试验自动方式关闭空调系统、电动防火阀。

（3）试验手动方式关闭防火阀。

3.月检抽查率不少于总数的50%，季检抽查率不少于总数的80%，每季度（每三月）的检查率为100%，检查设备清单附于检查报告。

	应急照明

疏散指示
	1.每月检查安全出口、疏散通道、重要场所的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是否处于正常完好状态。

2.每月试验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灯的工作照度和疏散照度。

3.月检抽查率不少于总数的50%，季检抽查率不少于总数的80%，每季度（每三月）的检查率为100%，检查设备清单附于检查报告。

	消防通讯

事故广播
	1.每月检查电话插孔、重要场所的对讲电话、播音设备、扬声器是否处于正常完好状态。

2.每季度检查下列功能：

（1）试验电话插孔和对讲电话的通话质量。

（2）试验选层广播。

（3）试验从背景音乐状态下强切至事故应急广播状态的功能。

3.月检抽查率不少于总数的50%，季检抽查率不少于总数的80%，每季度（每三月）的检查率为100%，检查设备清单附于检查报告。

	其他设施
	1.每月检查消防电梯迫降按钮、集水坑排水设备、缓降器、氧气或空气呼吸器、自救逃生设备，消防电源及切换设备是否处于正常完好状态。试验自备发电设施能否正常发电。

2.每季度检查下列功能：

（1）试验消防电源的末端切换功能。

（2）切断非消防电源功能。
（3）试验消防电梯的紧急迫降功能。

3.月检抽查率不少于总数的50%，季检抽查率不少于总数的80%，每季度（每三月）的检查率为100%，检查设备清单附于检查报告。

	移动灭火

器材
	1.每月检查灭火器种类、数量、设置位置、标志等是否符合要求。

2.每季度检查灭火器压力、重量、有效期等必要时做喷射试验。

3.月检抽查率不少于总数的50%，季检抽查率不少于总数的80%，每季度（每三月）的检查率为100%，检查设备清单附于检查报告。

	档案

文件
	1.成交人协助采购人建立健全各类消防管理档案。

2.对采购单位进行消防安全评估，并提交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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